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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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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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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®
統
之
妻 
。旣
寡
？
例
得
再
域
。旣 

再
嫁
、一
則
不
復
稱
某
協
統
夫
人
一
又
隨
箕
環
書
之
夫
之
名
以
爲 

名
。，其
證
二
。不加It

之
例
，。凡
僑
民
土
牛
子
女6
肯
得
自
由
入 

口
.C

若
女
己
嫁
人
二
則
否
n
其
證
三
，e
歌
美a
例 c

女
子
旣#
 

則
隨
其
夫
之IK

籍
。
如
英H
女
子
，e
蘇
爲
法
人
婚
。，即
爲
法B
 

之
人
。。法
・
女
子
，。嫁
為
美
人
婦
。C

即b
*
!
g
之
A1。。美■
女 

子
—嫁
爲
中 a
人
嫌
於
則
爲
中
國
之
人
。。不
能
自
由
入
美
。c

若 

中
國
女
子
一
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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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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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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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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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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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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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行
也
。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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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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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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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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